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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討四中選會新聞稿） 

健全公民投票法制  行政院院會通過公民投票法部分

條文修正草案 

中央選舉委員會為改善公民投票案之提案、連署及投票

程序等問題，擬具「公民投票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報經行

政院審議，行政院於今（11）日院會通過，包括公民投票案

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事項之限制規定、受監護宣告者之投票權、

主文之簡稱及應簡明清楚、提案人及連署人名冊應附具國民

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、投票日不得從事支持或反對公民投票

案意見宣傳、公民投票案之投票修正「應」為「得」與全國

性選舉同日舉行，及二個以上性質相同之公民投票案投票結

果均通過時以得票較多者為準等規定。 

中央選舉委員會表示，本次修正主要為因應公民投票法

於去（107）年 1月 3 日修正施行後，在同年九合一選舉前計

有 37 案提出，且有十案與九合一選舉同日舉行，在受理審議

過程中，各界對於人權議題得否交付公民投票迭有討論，另

發現有提案主文模糊、誘導情事、死亡連署、投票日從事宣

傳、大量公民投票案與選舉同日舉行衍生投票秩序之混亂、

及性質相同標的相反之數個公民投票案如全數通過時如何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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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等同題。 

中央選舉委員會指出，為落實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，乃

廣蒐各界、相關機關及所屬選舉委員會意見，並就去年公民

投票案實施經驗及所見缺失等問題，召開多次會議研討後研

提本次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，草案在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完成

審議後，應有助於健全公民投票法制度及落實公民投票之精

神。 


